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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人字〔2017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宿州学院考试费用发放暂行规定》
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《宿州学院考试费用发放暂行规定》已经 2017年 3月 28

日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宿州学院

2017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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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学院考试费用发放暂行规定

为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学校在承担各类考试过程中考试考务

费用的支出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：

一.考试种类

由学校承办的收费性的各类国家级、省级考试，包括安徽省

普通话水平测试、全国英语等级考试（含大学英语四级、六级考

试、英语专业四级、八级考试等）、省级及以上计算机水平（等

级）考试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、学校自主招生考试（对口招生

考试、专升本考试、艺术类专业考试等）等，不包括学校各单位

组织的校级各类考试。

二.发放范围

考试主考、副主考、评委、监考、出卷、阅卷、考务、保卫、

服务等人员及按规定要求参加的巡考和监察人员。

三.发放标准

1．考试监考、评委、阅卷和组织考试的考务人员等每人每

半天不超过 200 元；主考、副主考、巡考、纪检监察、保卫和其

他服务人员为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150 元。

2. 艺术类考试、对口本科招生考试、专升本招生考试等可

发放命题费，笔试试题校外专家不超过 1000 元/门，校内专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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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400 元/门；面试试题校内外专家均不超过 300 元/门；选调

专家外出命题，校外专家不超过 300 元/天，校内专家不超过 200

元/天。

3. 艺术类考试：外出考试专家不超过 500 元/天；外出工作

人员不超过 300 元/天。

4.因考试考务等原因不能返回就餐的，经分管校领导同意,

学校可按误餐费标准提供工作餐，工作餐标准为每人每次 20 元

以内，凭学校餐厅发票报销，每次加班工作餐须详细记录加班事

由和加班人员，作为报销凭证附件。不得以现金方式发放加班工

作餐补助。

5.学校承办的各类社会考试，监考及工作人员考试费用按主

办单位标准和要求执行；主办单位没有明确标准的，按学校标准

执行。费用在主办单位划拨的经费中列支，不得在学校经费支出。

四.审批程序

发放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考试考务费用，工作结束后由承办

部门负责申报，填写《宿州学院考试费用发放审批表》，并附活

动方案和专家人员名单等原始材料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财务处

发放。

五.相关说明

1.本规定发放的各类费用，要本着“统一标准、严格审批、

实事求是、从严控制”的原则，实行“谁签批、谁负责”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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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、审计处、人事处和财务处等部

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发放情况进行检查、监督。对有弄虚作假、虚

报冒领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查实，对已发放的一律予以追缴，

并按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作违纪违规处理。

2.本规定发放的各类费用，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范畴。

3.本规定发放的各类费用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纳税，

其个人所得税由财务处代扣代缴。

4.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宿州学院办公室 2017年 4月 12日印发


